
附件2 
湖南科技大学基建工程现场签证审批单

审批单编号：
	提出申请的部门或单位负责人（签章）：             时间：

	工程

名称
	
	总概算
	

	
	
	合同总价
	

	
	
	签证后总造价
	

	签证

内容
	
	签证前造价
	

	
	
	签证后造价
	

	
	
	造价增减额
	

	签证

原因
	

	论证意见及参与单位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审批意见”根据权限签署。

2、审批单须依次编号，签证后总造价须填写在合同总价基础上计取本次签证及以往所有发生的签证后的工程总造价。

3、审批单一式五份，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建单位各持有一份，报工程结算一份，用于总造价控制。 


